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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WS/T 458—2014《卫生监督现场快速检测通用技术指南》，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范围部分卫生监督快速检测工作内容(见1)；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2，2014版的2）；

——增加了与快速检测有关的制度应包括的内容（见4.2）；

——修改了设施、设备和方法的相关要求（见4.4、4.5和4.7，2014版的4.4、4.5和4.6）；

——增加了质量控制措施（见4.8.1）；

——修改了记录的规范化要求以及检测结果的处理（见5.2，2014版的5.2）；

——增加了卫生监督快速检测设备及项目表（见附录A）；

——增加了检测报告格式（见附录B）。

本文件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圳市卫生监督局、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石晓路、邹旋、张雅婕、姜杰、余淑苑、郭志勇、李贤冠、崔志刚、周海健。

本文件及其所属部分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4年首次发布为WS/T 458—2014，2023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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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卫生监督快速检测工作的管理、过程控制、结果报告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对环境卫生、学校卫生、放射卫生、职业卫生、医疗卫生和健康相

关产品生产场所等开展的卫生学快速检测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卫生监督机构装备标准（原卫生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卫生监督快速检测 rapid detection of health supervision

卫生监督人员在卫生监督工作中，通过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检测方法，对场所、设施、环境、从

业人员、生活饮用水和涉及健康相关产品等进行卫生学检测，并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检测数据和结果的检

测活动。

3.2

参考物质 reference material；RM

标准物质

具有足够均匀和稳定的特定特性的物质，其特性被证实适用于测量中或标称特性检查中的预期用途。

3.3

有证标准物质 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CRM

附有由权威机构发布的文件，提供使用有效程序获得的具有不确定度和溯源性的一个或多个特性量

值的标准物质。

4 管理要求

4.1 组织机构

4.1.1 卫生监督机构应明确快速检测工作的管理部门或岗位，负责快速检测技术和质量管理工作。

4.1.2 卫生监督机构应指定一名负责人，从技术和管理层面全面负责快速检测工作。

4.1.3 卫生监督机构应配备与快速检测工作相适应的人员，承担卫生监督快速检测工作。

4.2 制度

卫生监督机构应建立并实施与快速检测有关的制度，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人员培训和授权审批；



b） 仪器设备管理；

c） 参考物质和试剂耗材管理（采购、验收、保存、使用等要求）；

d） 检测方法选择与确认；

e） 文件和档案管理；

f） 安全防护与环境保护管理；

g） 质量控制；

h） 报告管理。

4.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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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4.3.1 承担卫生监督快速检测的人员应为卫生监督员及其他辅助人员（卫生监督协管或者具有资质的

工作人员），接受与其从事的相关工作相适应的教育和培训，培训考核合格后授权上岗。培训至少包括

以下内容：

a） 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b） 检测基本理论与基本操作；

c） 检测技术依据的内容；

d） 模拟操作；

e） 检测质量控制要求；

f） 个人安全防护及环境保护要求。

4.3.2 卫生监督机构应保存快速检测人员培训和考核记录。

4.4 设施

卫生监督机构应设置卫生监督快速检测工作场所（包括固定或临时移动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

满足检测、设备存放、调试、核查、维护和试剂耗材储存等要求。

4.5 设备

4.5.1 卫生监督机构应按照《卫生监督机构装备标准》并结合实际工作需要配置仪器设备（参考附录

A 的表 A.1），其技术性能指标应满足快速检测工作要求，且符合检验方法中的设备要求。

4.5.2

4.5.3

卫生监督机构应指定仪器设备管理员负责快速检测仪器设备的管理工作。

检测仪器设备应经核查、检定或校准确认满足检测项目要求后，方可投入使用。如果仪器设备

有过载或处置不当、给出可疑结果（排除其他因素导致的可疑结果，如检测操作不规范导致的可疑结果）、

或已显示有缺陷或超出规定限度时，暂停使用。

4.5.4

4.5.5

4.5.6

用于快速检测的仪器设备应有唯一性标识、状态标识、操作与维护规程。

检测人员领用、归还仪器设备时，应与仪器设备管理员共同确认仪器设备的状态，并做好记录。

应建立完整的仪器设备档案，内容至少包括：购置文件、基本信息、使用说明书、检定、校准

报告以及验收、使用、维护、维修、核査等记录。

4.5.7 卫生监督机构应使用有证标准物质等，按照仪器设备标明的要求定期检定/校准或期间核查，确

保仪器设备量值的准确性及结果的可溯源性。

4.6 试剂耗材

4.6.1 卫生监督机构应对试剂耗材的关键技术指标进行验收，快速检测配套试剂应选用与方法确认时

一致的试剂，确保试剂耗材的质量满足检测要求。

4.6.2 应根据试剂耗材的特性妥善保存，避免温度、湿度、粉尘、静电、化学气体、有机溶剂等带来

的影响，并定期检查库存量及有效期。

4.6.3 应做好试剂耗材的出入库登记。



4.6.4 应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妥善处理废弃试剂耗材，保存处理记录。

4.7 方法

4.7.1 卫生监督机构应选择适宜、有效的方法开展快速检测工作。有标准方法的应使用标准方法。

4.7.2 方法初次使用或变更时，应证实检测人员、仪器设备等满足方法的要求，同时应进行模拟检测

并记录和评价方法的有效性，确认并经审批后使用。

4.8 质量控制

4.8.1 卫生监督机构应制定并实施快速检测质量控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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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采用参考物质进行核查；

b） 人员比对；

c） 仪器设备比对；

d） 与获得实验室认可或资质认定的机构进行比对；

e） 空白试验；

f） 盲样测试。

4.8.2 卫生监督机构应按要求开展标准查新、全过程质量监督等质量控制活动。发现异常时，应分析

原因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5 过程控制

5.1 工作策划与准备

5.1.1 应明确检测对象和工作内容，制定具体检测方案。可纳入信息化建设模块，内容至少包括：

a） 检测目的与要求；

b） 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和采样方法（人工或仪器采样）；

c） 使用的仪器设备、辅助装置、采样工具、试剂、容器、安全防护用品；

d） 检测环境条件要求；

e） 记录表格、数据处理方法、结果报告方式与要求；

f） 检测时间与地点、检测内容实施顺序；

g） 参加人员及分工、交通运输要求与方式；

h） 被检测方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

5.1.2 根据检测方案，安排人员，准备仪器设备、试剂耗材、文件和记录表格等。

5.2 快速检测

5.2.1 快速检测应由 2名或 2 名以上检测人员共同参与，依据检测方案，遵循检测标准或技术规范实

施布点、采样和检测。

5.2.2 检测人员应按照仪器设备操作说明或操作规程的要求，在实施检测前校准、核验测量量程及灵

敏度响应值，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必要时，可使用参考物质进行验证。

5.2.3 在检测过程中，应确保环境条件满足仪器设备性能及检测方法规定的要求。当环境条件（如温

度、湿度、风速、磁场强度、噪声、光照射、空气清洁度等）可能影响到检测结果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时，

立即停止检测活动，待满足检测条件时方可继续。

5.2.4 结束检测时，如发现可能影响本次检测数据质量的问题时，应立即查找原因，确定是否重新安

排检测。

5.2.5 如检测地点存在有害因素，检测人员应根据有害因素类型（物理、生物或化学），选择佩戴相

应的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如过滤式呼吸器、护目镜、防护面屏、耳塞（罩）、防护服、安全帽、防护鞋、

防护手套等；如检测地点为未知作业环境，检测人员应佩戴隔绝式呼吸器、防护服等。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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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测过程信息应在检测中实时记录，不应事后追记或誊写。检测记录内容至少包括：

a） 记录表标题及表格编号、页码；

b） 检测对象或项目名称、检测任务或样品唯一性编号及状况（适用时）；

c） 检测地点和时间；

d） 采样地点和布点图（适用时）；

e） 检测依据和方法；

f） 使用仪器设备名称及编号、采样工具（适用时）；

g） 检测时的环境条件（适用时）；

h） 检测过程得到的数据、图谱、影像，观察到的现象，计算公式和导出数据，检测结果的量值（适

用时）；

i） 对检测中发生的异常现象、意外情况的描述（适用时）；

j） 检测人员签字及日期；

k） 被检测方陪同人员的签字及日期或对其拒绝签字的描述（适用时）。

5.2.7 记录可使用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纸质记录应用黑色或蓝黑色签字笔填写。发生记录错误时，

应由检测人采用杠改方式进行修改，并在修改处或旁边加盖更改人印章或签名，同时，被检测方陪同人

员也应签名确认，不得随意描改、涂改、刮改。电子记录修改应留有痕迹，相关软件应定期备份，并建

立未经授权不得修改的安全措施。

5.2.8 由自动化检测仪器设备直接输出的原始数据表或图谱，应标注说明检测任务或样品唯一性编号、

检测日期、页码，并经检测人、复核人及被检测方陪同人员签名。

5.2.9 检测人员应准确记录仪器显示的结果，显示结果为非法定计量单位的，除记录仪器显示值外还

应进一步计算出以法定计量单位表示的结果并保存计算过程的记录，结果的有效数字及其修约符合

GB/T 8170。

5.2.10 检测活动结束后，应对废弃物按相关规定采用适宜的方法进行无害化处理。

5.3 卫生监督机构在进行过程控制时，应明确检测对象、检测方案，检测过程中实时记录检测信息。

发现异常时，应分析原因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6 结果报告

6.1 检测结果应以书面形式表述，至少一式两份，检测报告格式可参考附录 B 的图 B.1。

6.2 检测活动所形成的记录与报告应及时整理并存档。

6.3 对完成的结果报告进行核对检查，若发现异常，应分析原因并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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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卫生监督快速检测设备及项目

表 A.1 给出了卫生监督快速检测设备及项目。

表 A.1 卫生监督快速检测设备及项目

应用范围 检测对象 项目 仪器设备

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

室内空

环境卫生和

学校卫生

气

） 总挥发性有机物测定仪（PID 光

离子化检测器）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分析仪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分析仪

甲醛 甲醛分析仪

可吸入颗粒物 可吸入颗粒物分析仪

臭氧 臭氧检测仪

氡 氡监测仪

微生物 空气微生物采样器（六级）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积尘量和微生物 定量采样机器人

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甲醛等 室内空气质量在线监测设备

噪

室内环境

声 声级计

照度 数字式照度计

新风量 套帽式风量计

温湿度 数字温湿度计

风速 便携式风速仪

面积 面积 测距仪

课桌椅高度 课桌椅高度 课桌椅尺

空气消毒 紫外线强度 便携式紫外线强度计

pH

生活饮用水

值 便携式 pH计

浊度 便携式浊度仪

电导率 便携式电导率仪

亚硝酸盐、硫酸盐、硬度等 便携式多参数水质测定仪

二氧化氯 二氧化氯测定仪

游离氯 游离氯检测仪



表 A.1（续

WS/T 10010—2023

6

）

应用范围 检测对象 项目 仪器设备

消毒效果评

生活饮用

环境卫生和

学校卫生

水

价 ATP 荧光检测仪

氧化还原电位 便携式氧化还原电位测定仪

有效氯、浊度等 水质在线监测设备

pH

游泳池水

值 便携式 pH 计

浊度 便携式浊度仪

余氯 便携式余氯分析仪

游离氯 游离氯检测仪

尿素 尿素快速检测仪

水温 温度计

医疗卫生机

构

有效

消毒效果

氯 有效氯测定仪

紫外线强度 紫外线强度仪

环氧乙烷泄漏量 环氧乙烷分析仪

臭氧 臭氧检测仪

表面洁净度测定 ATP 荧光检测仪

压力蒸汽灭菌器灭菌参数 温度压力检测仪

面积、坡

健康相关产

品生产加工

场所

度 面积、水平度测定 测距仪、水平测定仪

紫外线强

消毒措施、车

间洁净度

度 便携式紫外线强度计

臭氧 臭氧检测仪

生产加工工具、用具等物表洁净度快

速测定

ATP 荧光检测仪

车间洁净 激光尘埃粒子计数器

照

微小环境

度 数字式照度计

噪声 声级计

温湿度 直读式干湿温度计

风速 数字式风速仪

微压差 微压差计

χ、γ射线防护测
辐射防护测

放射卫生
量

量 电离室巡测仪，χ、γ射线检测

仪

表面污染测定 α、β/γ污染测量 便携式表面污染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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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范围 检测对象 项目 仪器设备

中
放射卫生

子 中子测量 便携式中子剂量仪

现场射线剂量 监督员现场剂量水平 个人剂量报警仪

粉尘因

职业卫生

素
数字式测尘仪，粉尘浓度检测

粉尘
仪

防爆型数字式测尘仪

化学中毒现场

气体

有毒有害气体 便携式傅立叶红外光谱气体分析

仪，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仪

脉冲积分声级/频谱

物理因素

仪 声级/频谱计

微波 微波漏能检测仪

低频场强 工频场强仪

高频场强 高频场强仪

超高频场强 超高频场强仪

照度 照度计

湿球黑球温度(WBGT)指数 WBGT 指数测定仪



WS/T 10010—2023

8

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检测报告格式

图 B.1 给出了检测报告格式。

图 B.1 检测报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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